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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文件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文件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香港股份代號: 5) 

2014年 3月 24日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 13.36(1)條 

就或有可轉換證券獲授予的豁免 

本公司已申請並獲香港聯合交易所授出豁免，毋須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 13.36(1)條
的規定，據此，本公司獲准徵求（及行使（如獲批准））一項授權（「該授權」），

以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或有可轉換證券」）（及配發就或有可轉換證券所轉換或

交換的普通股），數目可超過一般授權規定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20%的上限（「該豁
免」）。或有可轉換證券是一種債務證券，在若干指定情況下可轉換為普通股，而且

在歐盟法例下受惠於特定的監管規定資本處理方法。   

該豁免的背景資料 

 
本公司通常於每屆股東周年大會上徵求一般授權，以便按優先及非優先配股基準配發

股份（「一般配發授權」）。本公司將於2014年股東周年大會上徵求的一般配發授權，
載於今日刊發的股東周年大會通告第8及9項決議案內。此授權符合英國保險商協會所
頒發的投資者指引，以及香港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包括第13.36(2)條，將一般授權上
限定為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20%。 
 
除上文所述的一般配發授權外，本公司擬於2014年股東周年大會及日後的股東周年大
會上，敦請股東批准該授權，使董事可增加及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以便在指定情況

下（例如當滙豐集團的資本比率下降至低於某個水平時），可自動轉換或交換為本公

司普通股。本公司將於2014年股東周年大會上徵求的該授權，載於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第12及13項決議案內。 
 

或有可轉換證券的詳情 

 

或有可轉換證券是一種債務證券，在歐盟的法例下受惠於特定的監管規定資本處理方

法。滙豐作為一家銀行集團，必須符合經營所在國家／地區的監管規定最低資本要求，

當中包括遵守歐盟的法例，達到銀行及銀行控股公司最少須維持一級資本相當於風險

加權資產6%的規定。在上述6%之中，最多1.5%的風險加權資產可屬於額外一級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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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符合資格成為額外一級資本，有關證券必須擁有若干特性，一旦發行銀行出現某些

觸發事件（如監管規定資本比率大幅下降），有關證券必須能夠提高發行銀行的應變

能力。在觸發事件出現時，或有可轉換證券會強制轉換或交換為滙豐普通股，使發行

人的普通股權一級資本比率上升。 
 
有關或有可轉換證券的其他詳情，載於股東周年大會通告附錄一。 
 
尋求豁免的原因 
 

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可讓滙豐更加靈活地以最高效和經濟的方式管理資本。預期額外

一級資本較發行及維持普通股權一級資本（如普通股）的成本低廉，既可滿足一級資

本規定，又不會對現有股東造成攤薄影響（只要不出現觸發轉換事件），因此應可在

符合現行銀行規例的情況下，一方面提高現有股東的可得回報，同時保持滙豐的資本

實力。 
 
因此，本公司將在2014年股東周年大會（並預期將在日後的股東周年大會）上，徵求
股東批准該授權。該豁免允許本公司按年徵求該授權，而毋須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

第13.36(1)條的規定，於每次建議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時再徵求股東批准。 
 

對於滙豐如此龐大的公司而言，要取得該類授權涉及的成本及時間會造成行政負擔，

因此董事認為，倘每次建議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時均徵求新授權，並不切合實際，亦

不符合股東利益，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夠保持靈活，迅速回應市場及監管要求。此外，

為獲得審慎監管局批准發行或有可轉換證券，滙豐必須已具備一切所需的配發授權，

因此在徵求審慎監管局批准之同時，若須徵求新授權，將導致難以接受的延誤。  
 
豁免的條款 
 

該豁免已按該授權（如獲通過）可一直生效至以下時間為止之條件而授出：  

(i) 於該授權獲批准日期後舉行的首次本公司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本公司指定之

較早日期），除非屆時該授權獲無條件或有條件更新，否則將告失效； 或 

(ii) 股東於股東大會以普通決議案撤銷或修訂該授權。 
 
授出該豁免的條件為，本公司須在徵求授權之前公布該豁免（説明原因及詳情），而

且所有豁免的公布，以及與該授權有關的公布及通函，均應清晰指明該授權是在香港

上市規則第 13.36(2)條所指的一般授權以外的額外授權。  

本公司每年向股東徵求授出該豁免，可讓董事在股東批准的條款下，於發行或有可轉

換債券時釐定有關條款。每項授權會授予董事權力，配發可轉換為不超過某最高限額

股本的或有可轉換證券。或有可轉換證券的條款，將會訂明固定轉換價格或轉換價的

釐定機制，以確定一旦出現觸發事件，使或有可轉換證券獲轉換或交換時，將須發行

的普通股股數。該授權的最低轉換價格，會在徵求每項授權的股東周年大會通告及連

同該通告一併發出的通函內作説明。本公司僅會根據該授權而非一般配發授權，以發

行或有可轉換證券。 

承董事會命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集團公司秘書長 
馬振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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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股東周年大會 股東周年大會 

本公司 或 滙豐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上市規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於今日刊發的本公司 2014年股東周年大會通告，及
連同該通告一併發出的通函。 

聯交所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於本公布發表之日，滙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 
范智廉 、 歐智華 、 祈嘉蓮† 、 凱芝†、史美倫†、張建東†、顧頌賢†、埃文斯爵士†、費卓成†、 
方安蘭†、范樂濤†、何禮泰†、李德麟†、利普斯基†、駱美思†、麥榮恩、繆思成及駱耀文爵士†。 
 
† 獨立非執行董事 
 


